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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4〕2 号

关于寒假期间就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充分利用寒假窗口期，帮助毕业生更好就业，为毕业生提

供贴心暖心就业指导服务，根据学校 2024 年寒假工作部署会精神

和 2024 年就业工作方案，现将寒假期间具体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持续推送岗位信息。要以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中各

场招聘活动为契机，广泛收集挖掘各级各类招聘需求，建立院级

未就业毕业生就业信息推送群，主动精准向未就业毕业生推送就

业信息，实现寒假期间“日日推送就业讯息”的工作目标，同时

鼓励毕业生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实现用人单位与毕业生的顺畅对接。

二、开展市场化岗位开拓行动。2024 年我校将继续按照访企

拓岗专项行动的组织原则，坚持目标不动摇，原则上学年度每个

学院联系走访用人单位不少于 20 家（新开拓不少于 10 家），初

次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或灵活就业率超过

30%的学科，学科负责人联系走访用人单位不少于 30 家（新开拓

不少于 20 家）。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寒假的时间窗口，向联系

校领导汇报沟通，加大与有招聘意愿的企事业单位联系和访问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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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并及时录入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。

三、创新就业指导服务。要充分利用教育部“互联网+就业指

导”公益直播课等资源，有目的的组织毕业生收看关于生涯规划、

政策解读、简历制作、面试指导、求职技能等指导服务内容，精

心做好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工作。各学院寒假期间至少开展 1 次

院级就业指导讲座、1 次主题班会，全力做好毕业生就业指导工

作，努力把好“就业观”，于并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之前将相关

材料发至就业指导中心邮箱 sxsfdxjyzdzx@163.com；鼓励学生参

加生涯探索“玩转职规—暖冬活动”，有意愿的学生可以微信搜

索“位来足迹”小程序，注册登录，可以参加“职业测评”等趣

味成长任务，在“比赛活动”中观看全国比赛优秀作品，查看海

量专业、岗位知识干货，了解真实就业。

四、继续实施“就业导师计划”。为每名 2024 届毕业生选配

一名校内或校外就业导师，充分调动教职工开展就业帮扶积极性，

积极营造形成“人人关心就业，人人促进就业”良好氛围，更好

的服务毕业生，并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之前将附件 1《2024 届未

落实就业去向本科毕业生“一人一档”汇总表》（A-M 列必填）

发至就业指导中心邮箱 sxsfdxjyzdzx@163.com。

五、精准帮扶重点群体。要持续重点关注脱贫家庭、低保家

庭、零就业家庭、残疾等困难毕业生，建立完善帮扶工作台账，

院系领导班子成员、就业指导教师、专任教师、辅导员等要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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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对一”帮扶责任制，在组织学生积极参加“宏志助航计划”线

上就业能力培训课程的基础上，与困难学生开展结对帮扶，精心

精准做好岗位推荐、技能辅导、帮扶指导等工作。

六、做好 2024 届毕业生去向登记工作。接省教育厅通知，我

省 2024 年 2 月之前进行就业“月监测”，请各学院指导已落实去

向的学生登记毕业去向信息，并及时审核；请通知公费师范生于

1 月 19 日之前登入系统填报去向并完成学院审核。学生操作手册

和学院操作手册详见附件 2《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统

操作指南（毕业生）》和附件 3《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

系统操作指南（学校、院系）》。我校拟于 3 月份开始校内通报

各学院毕业生去向落实率情况。

七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要把开展寒假促就业工作作为 2024

届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，结合实际精心谋划安排，制定具

体工作安排，开展多样化就业工作指导，坚持寒假服务不断线，

畅通电话、邮箱、网络群等多种咨询渠道，及时解答学生疑惑，

确保取得实效。

学生工作部

2024 年 1 月 16 日


